[bookmark: _GoBack]缺曠記錄更正單

	班級：
	姓名：

	學號：
	日期：

	科目：

	節次： 

	刪除/更正原因：

	任課老師簽名：

	
一、依據學生請假規則第十七條：「每兩週由生活輔導組公佈各班學生缺曠及請假時數，如有錯誤應於公佈後三日內依缺曠記錄更正單至生活輔導組完成申請修正，逾期概不受理」。
二、以上填寫完整後，請遞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


	生輔組收件日期：
	生輔組更正日期與簽名：



	說明
	缺曠記錄更正單(又稱誤點單)
1.使用時機：缺曠紀錄上顯示某日曠課，但那日是有到課的。
2.使用方式：至生輔組網站下載後印出或至生輔組拿取表格，將基本資料填寫完畢，請誤點的老師簽名後，交到生輔組辦公室。
3.其他說明：日期請填寫被誤點的日期，並確認當天是有被誤點的。



